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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创新学术评价浙大创新学术评价 ““1010万万++””文章或可文章或可
等同于期刊发文等同于期刊发文

2017年 9月，《浙江大学优秀网络文

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试行）》（下称《办

法》）发布，浙江大学师生在媒体及其“两

微一端”发表的原创作品，根据其传播效

果和影响力，将可能被认定为等同于国

内权威学术期刊论文。

在中国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发

表在学术期刊的文章仍然是科研人员职

务职称评聘的基本要素，浙江大学将新

媒体文章引入学术评价，堪称突破，《办

法》甫一发布，就引起广泛争论。

评价体系中阅读量标准引发研究者担心

“刷点击量”问题

根据《办法》提出的标准，较大网络

传播是指作品被不少于10家主流媒体及

其网站、“两微一端”和重要商业网站及

其“两微一端”刊发、转载；微信公众号刊

发的作品，阅读量不少于10万；头条号刊

发的作品，阅读量不少于 40万。有些网

友将此戏称为“网红”文章。有人觉得将

网文直接等同于学术文章的做法欠妥，

复旦大学教授童兵童兵认为，文字训练是任

何人必须历练的基本功，网络作品的质

量目前全国尚无认可的评价标准，浙大

的方案应该缓行。也有人认为学术性文

章专业性强、晦涩难懂，很难在媒体发

表，“10万+”的阅读量更是天方夜谭，因

而考核标准不切实际。然而，对于该评

价标准最多的担心还是来自于网络文章

可以通过雇佣网络“水军”刷阅读量，这

可能会带来新的“学术造假”以及“学术

不公”。

作为一位被评价者，西北工业大学

副教授苏力宏苏力宏在接受《科技导报》采访

时，表达了同样的担心，但他同时表示，

对于学术评价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方

向，是一种公开透明的趋势。在苏力宏

看来，传统的评价体系中，同行评议容易

有“潜规则”，而期刊的影响因子与其发

表的论文本身的质量也并没有直接的关

系。相比起来，浙大的《办法》算是对当

前评价体系的一种有益补充。南京师范

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

姚荣姚荣则认为从教育法学的角度来看，浙

江大学引入此类评价机制并不合适。他

在接受《科技导报》采访时表示，从保障

学术自由的角度而言，对教师职称的评

价应更多基于学术委员会或教师职称评

定委员会制定的学术标准，而不能由大

学其他组织或机构来制定规则。浙江大

学发布的《办法》属于典型的学术性校

规，其应更多彰显和反映学术共同体的

意志。而将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纳入学术

评价体系，有悖学术的真谛与本质。中

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朱巍

肯定了浙江大学的做法，认为其“回归到

了学术评价体系的初衷：关注成果本身

的价值和影响力，而非是否发表于核心

期刊。”

新的评价标准尚在探索之中，或应与其

他指标结合使用

支持浙江大学学术评价改革的一

方，在谈到具体执行问题时，希望能对文

章发表的平台等实施有效监管，严加查

处“刷票”等作弊行为，确保评选的公正

性。除了对于“刷点击量”的担忧以外，

苏力宏还指出了网络文章评价者的专业

性问题。因为有些学术文章的质量好

坏，只有专业人士才更容易分辨，而网络

文章的阅读面广，读者水平参差不齐，可

能存在一些阅读量高专业水平却不高的

文章。因而，应用该标准进行评价时，应

适当加入其他指标，或者设置时间段，在

一段相对长期的时间内，来评价一篇文

章的质量。

对于这个问题，浙江大学相关负责

人在回应外界质疑时强调，“阅读量只是

我们认定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的基础性指

标之一。对于满足《办法》中基本条件的

成果申报，根据规定，还要由专家委员会

以实事求是、严谨科学的态度，秉承严肃

的学术传统、学术规范和学术标准进行

严格评审。”

早在2013年，教育部就提出“研究制

订优秀网络文章纳入科研成果统计、列

为职务（职称）评聘条件的办法”，在《教

育部 2017年工作要点》中，提出“推动将

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纳入科研成果统计、

职务（职称）评聘审、评奖评优条件”。目

前，除浙江大学以外，也有一些高校进行

了探索。比如，上海交通大学试点将优

秀网络文化成果纳入宣传思想工作干部

职务职称评聘条件；吉林大学出台规定

鼓励优秀网络文章和网络舆情信息稿件

创作，规定优秀网络文章的体裁为新闻

评论，时政、高教、社会热点解读文章和

长篇通讯文章。

对于未来中国科研工作评价体系，

姚荣认为，应该在合宪、合法的基础上，

进行合理有效的改革创新。首先，应坚

持将学术评价的权限交由学术同行组成

的合议制组织行使，而不能由其他组织

机构僭越行使这一学术权力。其次，应

对不同学科、专业领域的教师，进行分类

评价。应根据学科属性的差异，由学科

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基于特定的程序，

制定相应的学术评价标准。例如，人文

社会科学领域，其评价可能依旧更多依

赖于专著、论文等形式。与此不同，在一

些应用型的“硬科学”领域，社会服务以

及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纳入评价体系。实

际上，在德国《高等学校总纲法》的法律

规定中，已经认识到研究型大学与应用

型大学教师评价的区分。其中，应用型

大学教师更侧重其职业经验以及应用能

力的考察。

按照规定，浙江大学将在每年6月牵

头组织专家委员会对申报的优秀网络文

化成果进行认定，具体的评价效果还不

得而知。对于学术评价来说，或许没有

哪一种评价方式是完美无缺的，但是顺

时而动，积极探索的勇气永远值得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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